
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安全管理规定

为确保学院安全稳定，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防止和减

少各类事故的发生，根据《关于转发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公寓工作指南><普通高等学校食堂安全工作指南><普

通高等学校消防安全工作指南>的通知》（内教校安函〔2017〕

12 号）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水电暖餐打基础；学生身心是关键；消防安

保弦紧绷；政治思想不跑偏”的工作指导思想，增强政治责

任感和红线意识，确保师生人身安全和校园稳定。

二、组织架构

成立学院安全委员会，由院长、党委书记担任主任，由

分管安全副院长担任常务副主任；成员为各系、各部门负责

人。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安全处。

三、值班制度

学院实行四级值班制度（带班院领导、处长、行政部门

科长、各系主任和学管），保证 24 小时均有值班人员驻校值

班，如出现问题，应在带班院领导组织指挥下，快速、平稳

处置。

四、管理重点

（一）确保政治安全

1.全院师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信念”，做到“两



个维护”，始终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2.全院教职员工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守教师职业道德，

崇善向教；坚守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崇尚敬业；坚守风清

气正的工作姿态，崇尚自律。

3.认真抓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定期开展意识形态安全

教育，不断开展打击邪教和防范校园传播宗教活动。

4.加强网络安全和舆情管控，定期对学院门户网站和教

学系统、业务数据系统进行安全检测；加强对校园媒体、师

生微信和 QQ 等网络平台的监管，避免有害网络信息的散播。

（二）确保水电暖餐安全

1.定期对学院供排水管网和各楼宇净化水设施进行检

查维修；每学期初，将生活用水、饮用水水样送相关部门进

行检测，确保水质达标。

2.每学期初，对全院电力线路进行全面检修；每月对变

压器、箱变和全院所有电气开关、电闸箱、电插排进行检修。

突发故障停电时，立即启用自备设备发电，优先保证课堂、

宿舍和餐厅用电。

3.冬季供暖前，对全院供暖管道、阀门接口、暖气管道

进行认真检修；供暖期间，水电科员工坚持 24 小时值班，

对供暖系统和二次加压泵运行进行检测，发现问题，立即处

置。

4.坚持每日对餐厅食材进货渠道、票据票证、生熟食材

分放、生熟道具分用和食品留样进行有效监管；坚持每周对

超市经营的各类食品进行检查，发现“三无”产品和无标价



食品，立即查封并依规进行处罚；坚持每周对各餐厅进行检

查评比，提高从业人员的饮食安全意识。

（三）确保学生身心健康

1.加强学生日常管理，严格请销假制度；加强对实习生

的管理，实时掌握学生思想、生活、工作动态；坚持每日查

早操、查晚自习、查夜不归宿、查劳动课出勤情况，每周进

行通报讲评。

2.以院系结合形式，针对不同季节，定期或不定期地组

织学生进行防火防盗、防食物中毒、防交通事故、防淹溺、

防网骗教育等；结合上级要求，不断开展校园扫黑除恶、打

击邪教、防范宗教传播和防毒、防艾专项整治工作。

3.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构建院、系、班三级心理危

机防范体系；关注关爱特殊群体学生，建立孤儿、家庭经济

特别困难、家庭突发变故、单亲家庭和有严重心理疾病、有

身体先天性疾病等学生档案，有针对性的做好精准帮扶。

4.学生之间发生矛盾纠纷，各系负责人和辅导员（班主

任）要高度重视，亲自参与矛盾纠纷排解全过程。并注重发

挥基层党组织、党员、辅导员在矛盾调解中的积极作用，把

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

（四）确保校园消防和治安安全

1.加强消防基础设施管理，坚持每周对全院消火栓、室

外消防水源、二次消防加压泵和应急灯、疏散标志、消防应

急通道进行隐患排查；加强微型消防站防火器具的管理；进

一步完善各责任区域“户籍化”消防管理制度。



2.定期组织全院教职员工、宿舍长和从业人员进行各类

灭火器的操作使用培训；组织教学区、宿舍区、图书馆、文

体馆员工进行消防监控平台报警处置培训；组织志愿消防队

扑灭初期火灾的体能、技能训练。

3.定期组织师生进行消防安全教育，提高防范意识。视

情况分别在教学区、宿舍区和行政区组织师生开展火灾、地

震应急逃生演练。

4.坚持 24 小时治安巡查，防止校外人员进入校园寻衅

滋事、张贴散发各类宣传品、海报和进行非法活动；严格排

查进入校园的外来人员，落实会客登记；严密监控校内公共

场所的动态，发现问题或可疑情况及时报告。

五、事故报告制度

（一）发生安全事故后，应立即将事故发生的情况及时

报告安全处等相关部门和院领导。

（二）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和群体性事件时，在立即报

告院长、院党委书记的同时，由学院办公室按要求在规定的

时限内向自治区教育厅报告。

（三）按院领导要求，及时联系公安、急救中心等部门，

全力组织抢救，力争使损失和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并尽快

恢复正常生活、教学秩序。

六、责任追究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和单位

负责人，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对责

任人进行经济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公安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开展安全教育，因学生缺乏相应安全常识，致

使事故发生且情节严重的。

（二）未履行管理职责或管理不善，对事故发生负有责

任且情节严重的。

（三）未及时维修校内各类设施设备，导致事故发生负

有责任且情节严重的。

（四）对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拖延报告的。

七、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安全处负责解释。

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

2020 年 10 月 26 日


